
傳染病事故處理

結束

評估是否有人時地關聯性並有無群聚
感染或擴散之虞

◎依據：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

發現(疑似)傳染病個案或衛生單
位通知本校有傳染病個案

承辦單位：學務處衛生保健組/張勝強
修訂日：104年5月6日
版次：第一版

確定診斷是否為傳染病

依循傳染病防治法通
報至衛生機關

追蹤就醫情況

進行疫情調查及必
要的清潔消毒工作

供接觸學生及教職員工名冊

事件檢討及呈報紀錄

填寫特殊病況通報表

開始

協助疑似感染
個案就醫

進行個案及接觸者追
蹤訪查及衛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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